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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药科大学教授（博士）论坛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增强学术氛围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，

促进素质教育，学校鼓励和支持各学院（部）围绕人才培养

目标，结合专业特点举办教授（博士）论坛。为促进教授（博

士）论坛的规范化、制度化管理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论坛主讲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在某

一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或者突出业绩。 

第三条  论坛的选题要求思想导向正确，遵守宪法、法

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具有学术前沿性、知识应用性、学科

代表性。 

第四条  举办论坛的学院（部）负主体责任，应根据有

关文件要求认真审核论坛选题和内容。论坛主讲人填写《广

东药科大学教授(博士)论坛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

并附上讲稿等相关材料交学院（部）党委审批。审批通过后，

学院（部）拟定论坛举办通知，连同《申请表》和讲稿，提

前 5 个工作日以上报送交教务处审批、公布以及存档。如属

于哲学和人文社科类选题，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规定，须经学

校党委宣传部审批后方可举办。 



第五条  原则上论坛在每学期第 1 周到第 15 周之间举

办，每次讲授时长为 3学时。论坛面向全校师生开设，原则

上听众应不少于 100 人。 

第六条  论坛的宣传、组织由主办单位负责。论坛举办

过程中，主办单位须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管理，加强安全保卫

工作，维护良好秩序，并做好记录和相关资料的存档。 

第七条  论坛的新闻稿由主办单位负责，须经主办单位

党组、教务处、宣传部审批后发布。 

第八条  论坛讲授酬金由各学院（部）按照学校财务规

定向主讲人支付，并纳入各学院（部）每学期的课酬中统筹

核算。 

第九条 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广东药学

院“教授（博士）论坛”实施细则》同时废止。 

第十条  本实施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 

广东药科大学教务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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